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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歧視防治



就業歧視之意涵



「就業歧視」是指「雇主以求職人或所僱用員工『與執行特定工作無關』之特質，來決定

是否僱用求職人或受僱人的勞動條件，且雇主在該項特質上的要求是不公平、不合理的行

為」，進而造成求職人或受僱人因具有這些特質而失去在工作上與其他人公平競爭的機會。

就業歧視之意涵

什麼是「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之類型



点击添加文本

点击添加文本

1.直接歧視

2.間接歧視

就業歧視類型



「直接歧視」又稱為「表面歧視」，是一種從表面或形式上即可觀察出來的就業歧視，亦

即雇主以法律明文禁止的就業歧視行為作為其僱用措施的一部份。

就業歧視類型

直接歧視



直接歧視案例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uqBCGbJi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ruqBCGbJig


當雇主的僱用措施表面和形式上係中性且公平，但實施的結果卻會對就業歧視相關法律所

保護的特定群體造成負面影響時，即是「間接歧視」。

就業歧視類型

間接歧視



間接歧視案例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YBjjr5cU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BYBjjr5cUc


就業歧視相關規定



添加标题

(107年11月28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10700128031號令修正公布增訂
星座及血型歧視禁止規定 )

(1)種族 (10)性傾向

(2)階級 (11)年齡

(3)語言 (12)婚姻

(4)思想 (13)容貌

(5)宗教 (14)五官

(6)黨派 (15)身心障礙

(7)籍貫 (16)以往工會會員身分

(8)出生地 (17)星座

(9)性別 (18)血型

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1項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就業歧視調查

依勞動部108年「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報告」，兩性受僱者

填寫問卷時之最近一年未遭受就業歧視比率達93%以上；其中，遭

受就業歧視情形以「年齡」因素最多，男性占6.3%，女性占6.0% 。

「就業年齡歧視」係指求職者或受僱者因為年齡，在招聘過程或僱

用上受到不公平或不同的差別待遇。就業年齡歧視可能出現在招聘

廣告、甄試、考績、晉升、調職或培訓、僱用條款和條件、組織裁

員資遣、退休政策及申訴程序等，給予差別待遇。



就業年齡歧視案例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Nx4itYX_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uNx4itYX_k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就業服務法上年齡歧視的禁止

為保障國民就業機會平等，就業服務法在民國 96 年修法時將「年齡」加入同法第5條第1

項就業歧視禁止項目，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因應國內中高齡者就業困難之問題。雖然同法並未對

「年齡」作定義性規定，也沒有對於就業年齡歧視禁止之保障對象有任何限制，因此，過去便

有學者指出在現行法下，宜解釋為「所有年齡層者皆受到就業年齡歧視禁止規定之保障」。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

為維護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勞動權益，建構友善就業環境，勞動部積極推動中高齡者及高齡

者就業促進法的立法。同法於民國108年11月15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內容上包含禁止年齡歧視、

協助在職者穩定就業措施、促進失業者就業、支持退休者再就業、開發就業機會以及推動銀髮

人才服務。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雇主對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不得以年齡為由予以差別待遇。

前項所稱差別待遇，指雇主因年齡因素對求職者或受僱者為下列事項之直接或間接不利對待：

一、招募、甄試、進用、分發、配置、考績或陞遷等。

二、教育、訓練或其他類似活動。

三、薪資之給付或各項福利措施。

四、退休、資遣、離職及解僱。」

《中高齡者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12條



禁止就業年齡歧視

資料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vO4qgu8x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dvO4qgu8xE


禁止就業身心障礙歧視

為推動及積極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我國103

年8月20日制定公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依據公

約精神，身心障礙非僅是個人單方面身心功能障礙之現

象，而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所產生的結果。

勞動部亦於106年函釋有關身心障礙就業歧視之申訴資格，

不以取得身心障礙證明者為限。

有關「身心障礙歧視」



禁止就業身心障礙歧視

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及保障，對其接受教育、應考、進用、就業、居住、

遷徙、醫療等權益，不得有歧視之對待。

明定身心障礙者之人格及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不得歧視。

《身心障礙權利保障法》第16條



禁止就業身心障礙歧視

研究顯示年輕型失智症(65歲以前出現症狀)約佔全部病例9%，對於在工作階段即因失智造成工作

上的歧視以及家庭財務的衝擊，更應依循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精神予以重視及協助。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平等就業機會，事業單位對於有工作意願之身心障礙者，應多予支持，並善加運

用政府資源，協助提供職務再設計等就業服務。

因應人口老化議題，衛生福利部訂定

「失智症防治照護政策綱領暨行動方案」



就業身心障礙歧視案例

資料來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pLfc_RpPg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2pLfc_RpPg


就業歧視之救濟

如認雇主違反禁止就業歧視規定者，可檢據逕

洽工作所在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直轄市、縣、

市政府勞工局（處）或社會局（處）】申訴。

就業歧視之申訴



就業服務法施行細則第2條
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依規定辦理就業歧視認定時，得邀請相關政府機關、單位、勞工

團體、雇主團體代表及學者專家組成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15條
求職或受僱之中高齡者及高齡者發現雇主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時，得向地方主管機關

申訴。

地方主管機關受理前項之申訴，由依就業服務法相關規定組成之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辦理

年齡歧視認定。

就業歧視之救濟

就業歧視評議委員會



就業服務法第65條
雇主違反禁止就業歧視規定者，如經就業歧視委員會評議成立就業歧視之案件，處新臺幣

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第1項)，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負責人姓名，並限期令其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應按次處罰(第3項)。

中高齡及高齡者就業促進法第41條
違反第12條第1項規定者，處新臺幣30萬元以上150萬元以下罰鍰。

禁止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之罰則



禁止就業歧視

勞動部將持續透過多元宣導管道，加強禁止

就業年齡歧視相關宣導教育，以促進職場工

作平權。

例如:架設全民勞教e網網站，利用線上課程

之推廣，防制就業歧視

就業歧視之防治



雇主之合法抗辯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合法抗辯之種類

「優惠性差別待遇」
抗辯

直接歧視 間接歧視

「真實職業資格」
抗辯

「營運需要」
抗辯



1.「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當求職人或受僱人的「種族、階級、語言、思想、宗教、黨派、籍貫、出生地、

性別、性傾向、年齡、婚姻、容貌、五官、身心障礙或以往工會會員身分、星座、

血型」因素是一種「真實職業資格」(BFOQ)，雇主以上列因素作為僱用求職人或受

僱人之條件或限制時，並不會構成違法的就業歧視行為。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為滿足「真實職業資格」抗辯，雇主必須證明其拒絕僱用之求職人或受到差別待遇之受

僱人，無法安全且有效率地執行該項工作。

例如：某女性成衣廠在製造成衣之後，招募模特兒進行成衣型錄的拍攝，雇主既是拍攝女

性成衣型錄，若非女性當然無法有效地執行女性成衣型錄的拍攝工作，因此雇主對於求職人

性別的限制（「限女性」）是一種「真實職業資格」，雇主對求職人性別的限制是合法的。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1.「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1)「工作實質」要件



惟須注意者為由於「真實職業資格」抗辯會排除「所有」具備某種特質的求職人或受僱
人，所以在使用此種抗辯時必須非常嚴謹。基此，雇主對具備某種特質者「福祉」的關切，
並不能作為「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例如：雇主不能以其所提供的工作是「危險」或「艱辛」的工作，對女性之健康會有不
利影響或容易發生職災，就拒絕僱用女性。

「與安全有效執行工作無關」的「顧客偏好」也不能作為「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例如：大部分顧客比較喜歡女性空服員提供機上服務，但此種顧客偏好與空服員工作的

主要功能顯然無關，因此雇主不得以顧客偏好作為一種真實職業資格而拒絕僱用男性空服員。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1.「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1)「工作實質」要件



在主張「真實職業資格」抗辯時，雇主必須證明「全部或幾乎全部」(all or 

substantially all)被排除僱用之特定群體的求職人或受到差別待遇之受僱人無法執行該

工作的主要功能。

如果被排除僱用之特定群體的求職人或受僱人雖有能力執行該項工作的主要功能，

但會帶給雇主或其他第三人實質的風險，且去除該項風險是不切實際或成本過高的，

則在此種情形下，雇主仍可主張「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1.「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1)「工作實質」要件



「真實職業資格」抗辯對雇主事業的正常營運必須是合理需要的，因此，若雇主可以

找到一個「合理的替代方案」(reasonable alternative)來取代拒絕僱用某特定群體的求職人或

給予特定群體受僱人差別待遇之僱用措施時，雇主即不能主張「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然而，雇主尋找合理替代方案的責任並非絕對的，如果尋找合理替代方案會造成雇主

對工作的重新分配，或是對其他受僱人帶來顯著的負擔，則雇主仍可主張「真實職業資格」

抗辯。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1.「真實職業資格」抗辯
(2)「合理需要」要件



當雇主誠信地採用「中性的選擇措施」(neutral selection devices)，而此種方式會對就業

歧視法律所保護之特定群體求職人的就業機會造成負面影響時，雇主必須證明該「中性的選

擇措施」對其事業的營運係「合理需要」(reasonably necessary) 的，否則不論雇主採用此種僱

用措施的動機為何，皆會構成就業歧視。

例如，雇主在招募時，限制求職人不得有老花眼，此項要求雖未限制求職人之年齡，但畢

竟有老花眼者多為中高齡者，雇主此項要求表面上雖是中性客觀的，但顯然會對中高齡求職

人造成不利影響，故構成間接歧視。然而，如果雇主能證明其所僱用的受僱人必須具備精準

的眼力，才能有效率、安全地執行工作，也才能確保雇主的正常營運，則此項限制仍是合法

的。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2.「營運需要」抗辯



由於職場中有一些特別弱勢的勞動者，若不透過國家立法，給予這些勞動者特別的就

業保障，即使有就業歧視禁止法制的建立，對這些特別弱勢的勞動者而言，就業仍是相當

困難的。

為積極協助此種特別弱勢勞動者就業，可建立「優惠性差別待遇」機制，使特別弱勢

勞動者得以在此種機制下，得以充分就業。目前，我國為勞動者所建立之「優惠性差別待

遇」機制，主要規定在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其所採取之策略

為「定額進用」。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3.「優惠性差別待遇」抗辯



请替换文字内容，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

也可以直接复制你的内容到此。请替换文字内容，

添加相关标题，修改文字内容，也可以直接复制你

的内容到此。

点击请替换文字内容

項目 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保護機
制

定額進用 定額進用

條件

澎湖、金門、連江縣以外，
其政府機關、公立學校、
公營機構僱用特定人員之
總額，每滿100人應有原
住民1人；原住民地區則
為1/3以上。

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
營機構員工人數34人以上
à進用不得低於3%；私立
學校、團體及民營事業機
構總人數在67人以上者à
進用不得低於1%，且不得
少於1人。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3.「優惠性差別待遇」抗辯



点击请替换文字内容

雇主若為了遵守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與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有關定額進用之規定，

而優先僱用原住民或身心障礙者，雖然可能會有「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問題，

但此種非原住民或非身心障礙者不能主張其因「不是原住民、不是身心障礙者」而受到差別

待遇，雇主也可以主張「優惠性差別待遇」抗辯來免除就業歧視之責任。

就業歧視-雇主合法抗辯

3.「優惠性差別待遇」抗辯



Q&A


